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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立 新 北 高 工 1 1 4 年 度 國 家 防 災 日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實 施 計 畫 

壹、依據：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8月 21日新北教工程字第

1141648229號函「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度國家防災日各

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二、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貳、目的： 

一、配合行政院「國家防災日」活動推行「全國各級學校及幼兒

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

命三步驟，強化師生地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 

二、藉模擬實作強化學校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

養成學生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生

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

園及師生安全。 

三、結合家長、社區、消防局相關單位至共同辦理防災演練暨宣

導活動，擴大全民防災意識及聯結可動用之應變資源。 

參、執行單位分工： 

配合本校防護團編組實施緊急應變演練，各組分工如下： 

一、 指揮官(校長) (進修部主任)：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全般事宜。 

二、 發言人(校長秘書)(進生輔員)：協助指揮官督導各組執行任

務並負責統一對外發言受災情形與目前處置狀況。 

三、 通報組(教務處主責及各科派員協助)(進修部註冊組)： 

(一) 通報應變中心目前學校災情、處置狀況。 

(二) 學校教職員、生疏散情形。 

(三)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安置訊息。 

四、 避難引導組(學務處主責、各科派員及幼兒園協助)(進修部

生輔組)： 

(一)分配責任去，協助疏散教職員、學生製避難區域。 

(二)選定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三)協助登記制避難地點人員之身分、人數。 

(四)規劃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全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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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視狀況開設) 

五、 搶救組(實習處主責及各科派員協助)(進修部訓育組)： 

(一) 搶救及搜救受傷或受困人員。 

(二) 清除障礙物並協助人員逃生。 

(三)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人員。 

(四) 突發狀況處理。 

(五) 依情況優先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六、 緊急救護組(輔導室主責、衛生組協助)(進修部衛生組、輔

導老師)： 

(一) 基本急救與重傷患就醫護送。 

(二) 提供紓解壓力方法與心理諮商。 

(三) 急救常識宣導。 

七、 安全防護組(總務處主責及專任教師協助)(進修部教學組): 

(一) 協助發放救災物資及飲水。 

(二) 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三)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四) 防救災設施操作。 

(五) 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六) 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置避難所。(視狀況執行) 

肆、實施時間： 

    一、預演時間： 

(一)114年 9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9時 21分。 

(二)114年 9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21分。 

    二、正式演練：114年 10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時 21分(配合

防災校園基礎建置訪視)。 

伍、演練重點：實施三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

育部共同訂定「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

項」、「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辦理，如

附件 1、2)。  

陸、實施步驟： 

    一、計畫擬定：於 114年 8月 29日(星期五)前完成本校「114年

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修訂經校長核定

後，上傳至校網首頁之「防災教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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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及器材整備：已放置於行政大樓地下一樓庫房，請各組

擇期檢視相關器材。 

三、辦理校內說明宣導與強震即時警報測試： 

(一)新生始業輔導(8月 20日)對新生說明本校地震就地避難

掩護演練執行計畫與班級示範觀摩（含觀看地震疏散避難

示範影片 5-10分鐘），讓學生熟記動作要領與程序。 

(二)預於開學日（9月 1日），將「114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

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如附件 1、2），公告學

校網站最新訊息及班級公布欄，加強宣導。  

(三)第一次預演：114年 9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9時 21分，

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辦理強震即時警報軟體之模擬地

震訊息測試作業，所有人員聽到警報聲響，須實施一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完成一次強震即時警報全面測試作

業。 

(四)第二次預演：114年 9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21分，

配合國家防災日實施避難掩護及疏散演練，使全校教職員

工生於正式狀況發布時，能熟悉就地避難掩護動作及利用

疏散路線實施人員疏散作業。  

(四)本次演練幼兒園將一併同步演練。  

(五)將於 10月底前完成北科大及本校住宿人員疏散演練。  

四、正式演練： 

(一)10月 17日上午 9時 21分，配合防災校園基礎建置訪視，

運用校內廣播系統發布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如附件

3)。 

(二)全校教職員工生實施三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 

(三)三分鐘後，全校教職員工生開始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學

生部分由任課教師負責引導疏散），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

全回報動作(下雨天改由任課老師實施 5分鐘說明地震避

難原則)。 

(四)納編編組之人員，儘速向各編組報到，並配合各組實施人

員清點及演練。 

(五)各棟實施建築物損害檢查，並回報通報組管制、同時演練

發生學生受傷搶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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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展現： 

(一)由本校編組服務學生錄製正式演練實況一分鐘（格式為

MAPG4），並傳送至學務處（生輔組）俾利彙整、後製本

校正式演練實況影片（三至五分鐘）備存，並將成果報告

上傳至校網首頁「防災教育專區」。 

(二)於 114年 9月 1日(星期一)至 10月 31日(星期五)前至內

政部消防防災館上傳演練實況照片 (請以校名為檔案名

稱)以利經驗分享，擴大全民參與成效。 

(三) 於 114年 9月 1日(星期一)至 10月 31日(星期五)前本

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網站/成果上傳/112年國家防災日

成果上傳區上傳成果報告(連結網址如下：(連結網址如

下：

https://sdec.ntpc.edu.tw/p/406-1000-4635,r11.php?Lang=zh-

tw)。 

柒、本校「教職員工生地震避難疏散集合分配圖」詳如附件4。 

捌、本校「114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暨核災避難掩護演練執行計畫」工

作期程管制表（如附件5）。 

玖、地震避難掩護正式演練活動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

依教育部國教署通知停止或延期辦理。。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案簽核補充之。 

 

 

 

 

 

 

 

 

 

 

 

 


